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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科学技术局

垫 江 县 民 政 局

关于印发《垫江县县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

单位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垫江科技局发〔2020〕44 号

各县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及相关单位：

为做好垫江县县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工作，根

据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和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

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规规章的规定，参照《重庆

市市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置标准》（渝民发〔2015〕46 号）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垫江县科学技术局和垫江县民政局联合制定了《垫

江县县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置标准（试行）》。现予以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垫江县科学技术局 垫 江 县 民 政 局

2020 年 12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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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县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置标准
（试行）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垫江县县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准

入，促进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民办非企业

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和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

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规规章的规定，参照《重庆市市级科技类民

办非企业单位设置标准》（渝民发〔2015〕46 号），结合科技事

业发展特点及本县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

第二条 本标准所称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，是指主要利用

非国有资产举办，不以营利为目的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

发、科技服务等业务的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
第三条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按其所从事的业务范围，划

分为以下类型：

（一）主要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业务的科学技术研究院

（所）；

（二）主要从事科技成果转让与扩散业务的科学技术转移（促

进）中心；

（三）主要从事科技检验检测认证服务的服务中心；

（四）主要从事科技创业孵化服务的服务中心；

（五）主要从事科技类知识产权服务的服务中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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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主要从事科技咨询、服务和培训业务的科技咨询中心

（部）、技术服务中心（部）和技术培训中心（部）；

（七）主要从事科技成果评估业务的科技评估事务中心（所）；

（八）主要从事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业务的科技普及（传播）

中心；

（九）其他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。

从事前款第一项业务活动的为科技研究类机构。从事前款第

二项至第九项业务活动的为科技服务类机构。

第四条 成立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，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遵循党的路线、方针政策，遵守我国宪法、法律、法

规和有关规定；

（二）有规范的名称；

（三）有明确的业务范围；

（四）有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组织机构；

（五）有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研究或服务团队；

（六）有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合法财产；

（七）有合法使用权的场所和相适应的科研设施及办公条件。

第五条 申请成立垫江县县级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，符合

下列条件的予以登记：

（一）科技研究类机构。

申请成立垫江县县级民办科技研究院，举办者至少 1 人为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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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技术职称，且在行业有一定影响力。从业人员不少于 20 人，其

中研究人员不少于从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、专职研究人员不少

于研究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。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4 人，专

职人员中高级技术人员不少于 2 人。开办资金 100 万元以上。有

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场所。

申请成立垫江县县级民办科技研究所，举办者至少 1 人为高

级技术职称，且在行业有一定影响力。从业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其

中研究人员不少于从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、专职研究人员不少

于研究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。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2 人，专

职人员中至少有 1 名高级技术人员。开办资金 50 万元以上。有与

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场所。

（二）科技服务类机构。

申请成立垫江县县级科技服务类机构，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

2 名，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1 名；专职管理人员不少于 1

人；开办资金 5 万元以上。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场所。

第六条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定代表人为理事长。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：

（一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

（二）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；

（三）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；

（四）因犯罪被判处刑罚，执行期满未逾 3 年，或者因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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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，执行期满未逾 5 年的；

（五）担任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

人，自该单位被撤销登记之日起未逾 3 年的；

（六）非中国内地居民的；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情形。

第七条 申报办理程序。

（一）专家评议与名称预登记申请。

1.专家评议。

（1）科技研究类机构，由县科技局组织专家对申办材料、举

办资质、专业水平、基础设施设备等情况进行评议。重点了解和

核实以下事项：

①基本情况；

②申报材料；

③办公场所和相关设施；

④拟定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及业务范围；

⑤其他需要了解的事项。

专家评议后出具书面意见，县科技局审核通过的，举办者向

县民政局申请名称预登记。

（2）科技服务类机构，由县科技局会同县民政局组织专家对

拟定科技服务类机构名称进行评议，经同意后，举办者向县民政

局申请名称预登记。



垫江县科学技术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垫江县科学技术局办公室发布

- 6 -

2.举办者向县民政局申请名称预登记，并提交下列材料。

（1）书面申请（成立理由、目的及意义；性质、宗旨、业务

范围等。）；

（2）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意见；

（3）章程草案；

（4）举办者名单（举办者为个人的，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

工作单位、职务及本人签名；举办者为单位的，包括单位名称、

法定代表人签字及单位印章）；

（5）《重庆市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预登记申请表》；

（6）资格证明材料：①举办者为单位的：提交组织机构代码

证、法人证书、营业执照（以上材料为复印件加盖单位印章）；

举办者为个人的：提交身份证复印件及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出具

的无犯罪记录证明。②拟聘用的专家及工作人员：名单、身份证

明、学历证明、从业资格证明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明（证

明材料为复印件）。

（二）申报登记。

申报材料包括：

1.申请书；

2.业务主管单位批准成立的文件；

3.章程草案；

4.场所使用证明（场所为自有房产的提供房屋产权证件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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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；场所为其他法人、自然人无偿提供使用的提供无偿使用协议

文件及提供者的房屋产权证件复印件；场所为租用的，提供租用

协议及场所提供者的房屋产权证件复印件。）；

5.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；

6.填报《重庆市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申请表》等表格；

7.需要说明的其他材料（主要是聘用的专家及工作人员名单、

身份证明、学历证明、从业资格证明或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

明）。

（三）行政许可。

县民政局按照相关规定办理，作出准予成立登记或不予成立

登记的决定。

第八条 本标准施行前已成立登记的垫江县县级科技类民办

非企业单位，应当自本标准施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规范，达到相关

条件和标准。

第九条 本标准由县科技局、县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标准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
